江苏省科协关于推荐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支持人选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科协：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试点开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的通知》（科协办发组字〔2024〕22号）精神，江苏省科协可推荐2024年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支持人选260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中国科协依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以下简称省级科协）和高校科协推荐一批具有学术潜力、创新能力的在读博士生入选本计划，依托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全国学会）进行托举培养，通过组织吸纳、安排学术兼职、支持学术论文发表、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资助开展出国（境）访学等方式，促进博士生能力提升。托举期不超过2年。
二、支持对象和遴选条件
专项计划支持对象为学籍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日制高年级（二年级及以上）在读博士研究生，遴选条件包括：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具有良好的学风和道德， 无学术不端行为；
（三）具有中国国籍、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按申请年 8 月 31 日实足年龄计算）；
（四）博士与硕士阶段的科研方向具有一定延续性、相关性或学科交叉性，博士所学专业属于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且有志于长期从事科技工作；
（五）立足国家需求、产业趋势、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科研攻关；
（六）同等条件下，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或研究生阶段（含硕士、硕博连读、直博、普博）国家级奖学金获得者优先推荐；
（七）同等条件下，曾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或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排名前三） 的优先推荐。 
三、推荐渠道和程序步骤
专项计划支持对象分为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组织推荐渠道为中国科协确定的试点高校（见附件1），每个高校科协可向省科协推荐20名人选。自荐人员须是试点高校符合条件的博士生。组织推荐与自荐二者互斥，候选人应选择其中一个渠道申报。
（一）高校科协
高校科协登录“智慧科协”平台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支持系统（以下简称支持系统），选择“推荐单位”角色，查收“推荐码”，提供给拟推荐的候选人。候选人在线填报后，高校科协在线审核候选人材料，确定拟推荐人选，并提交本校推荐工作报告（PDF盖章版，模板从系统下载）。
（二）候选人
每位候选人登录支持系统并进行账号注册：http://kecaihui-tm-zz.cast.org.cn/match-page/qtgc，选择“候选人”角色，在线填写《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推荐表》（附件2）并上传附件材料。通过组织推荐的填写由高校科协提供的“推荐码”，自荐的请致电025-86670830（顾主任），领取并填写省科协“推荐码”，完成提交。候选人原则上应由所在学校的高校科协推荐，填报时需选择1-3个全国学会作为意向托举单位。
（三）省级科协
省科协在线复审候选人材料，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推荐对象后提交中国科协审定，其中自荐人选不超过30%。
四、有关要求
（一）相关高校科协请于2024年10月9日前完成网上提交，自荐申报的截止时间为10月10日。
（二）坚持“一体两翼”协同联动。相关高校科协应公平公正开展组织推荐，把好人才入口关，持续跟踪入选者学术科研成长情况，及时督促指导入选者完成托举事项。
（三）入选者在托举期内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出国（境）交流访学等可按照《管理办法》申请资助，及时登录支持系统提交相关凭证。
五、联系方式
（一）江苏省科协组织人事部
联 系 人：宰俊  宋红群   
联系电话：025-83625037、83625032
（二）江苏省科协人才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顾弘彦
联系电话：025-86670830

附件：1.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江
苏省试点高校名单
2.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
推荐表（样表）
江苏省科协技术协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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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
专项计划江苏省试点高校名单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河海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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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

推荐表

（样表）

姓    名：                        
就读学校：                        
就读专业：                        
年    级：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制表

一、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个人1寸证件照（蓝底），JPG格式，不超过1M。

	出生日期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博士阶段入学时间
	
	攻读方式
	

	攻读博士学校
	
	博士类型
	

	学科门类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研究领域
	

	是否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是否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
	

	是否获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研究生阶段是否获得国家奖学金
	

	是否发表高水平论文
	
	是否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是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排名前三）
	
	推荐渠道
	

	学校所在省份
	
	意向托举学会
	第一意向
	

	
	
	
	第二意向
	

	
	
	
	第三意向
	

	本人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导师团队科研账户
	
	开户行信息
	



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填起）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已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不超过5项）
	序号
	代表性成果名称
	备注

	1
	
	

	2
	
	

	3
	
	

	4
	
	

	5
	
	



四、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自述
	限500字以内。



五、个人承诺书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核及确认，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所提供的材料均不涉密。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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